新进人员办理社保所需材料简介
新进人员入校后，学校将为其建立/接入社保账户，从进校当月起缴纳社会保险。教职工本人需于次月下旬自行办理社保卡。
（一）办理社保账户
1. 外籍及港澳台人员
（1）个人社会保险登记表申字0-3表（人事处综合科领取填写）；
（2）外籍人员提供《上海市居住证》B证、《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》《外国人工作许可证》三种证件之一的非空白页面复印件，以及本人护照首页复印件及翻译件（持永居证人员无需提供）； 
注：翻译件需由有翻译资质的专业机构翻译并加盖公章。推荐上外翻译总公司，浦西地址：上海市虹口区赤峰路573号；浦东地址：上海浦东大道2000号606室。
（3）港澳台人员提供港澳台居民居住证，尚未领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提供通行证。
2. 其他人员
（1） 个人社会保险登记表申字0-2表（人事处综合科领取填写）；
（2）身份证复印件(正反两面需复印在同一张A4纸上)； 
（3）雇员及劳动合同制人员由学校直接办理，无需提交材料。
注：进校前有工作经历的教职工，因社保缴纳情况影响个人参加工作年月核定、薪酬福利待遇发放，在递交材料时需主动告知劳资科本人养老保险账户缴纳情况（含本市及外省市）。本市缴纳情况请查询支付宝-随申办-搜索“参保人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”，外省市缴费记录请咨询当地社保中心，打印后与其他材料一起交至人事处劳资科。


（二）办理社保卡
新进人员若已有本市新版社保卡，可继续使用，无需重新办理。若进校前未办理社保卡，请根据以下信息自行办理。
注：离学校最近的办事点：五角场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。地址：国庠路107号。
1. 外籍及港澳台人员
（1）持有《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》的外籍人员携带永居证，穿深色有领上衣至就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办理新版社保卡，领取就医记录册。
（2）持有其他证件的外籍人员，进校次月询问劳资科个人社会保障号后，携带护照及翻译件，至杨浦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（淞沪路605号）办理医保卡和就医记录册。
（3）港澳台人员携带居住证，穿深色有领上衣至就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办理新版社保卡，领取就医记录册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其他人员
携带身份证，穿深色有领上衣至就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办理新版社保卡，领取就医记录册。
